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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重申有關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及薪資等規定一

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幼兒教育及照顧法（以下簡稱幼照法）施行後，公立幼兒

園除教師以外之人員（包括教保員、助理教保員、廚工、

職員、護理人員、社工人員等）進用，應依勞動基準法（

以下簡稱勞基法）及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

及待遇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規定辦理。復依本辦法規

定，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每學

期辦理聯合公開甄選作業至少一次。但幼兒園或學校未有

開缺或第一學期以聯合公開甄選方式作業，並有備取名單

足供當學年使用者，不在此限。另鄉（鎮、市）公所、直

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得擬具甄選簡章報直轄市、縣（市

）主管機關備查後依本辦法辦理公開甄選作業。至教保員

及助理教保員以外之其他契約進用人員，得委由各地公立

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公開甄選作業。

二、復依本辦法第4條規定略以，契約進用人員依相關規定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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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、留職停薪期間，或因遷調作業或甄選作業尚未完成期

間，以依勞基法規定簽訂定期勞動契約之人員，執行其原

有職務。前開因遷調作業或甄選作業尚未完成期間所進用

之定期勞動契約人員，契約期間不得超過6個月。至簽訂定

期勞動契約之人員，其期間未滿3個月者，由幼兒園或學

校自行辦理，得免經公開甄選；3個月以上者，由幼兒園或

學校公開甄選。又契約進用人員（包括不定期契約、定期

契約）之薪資支給基準規定，依本辦法第13條規定辦理。

三、另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（現為勞動部）102年2月26日勞資

2字第1020054583號函釋略以：「...如縣市政府或公立幼

兒園、學校依法得辦理甄選作業補充正式人力，基於節省

招募成本減少招募次數，而欲將該職務空缺期間透過與勞

工簽訂長達一年之定期勞動契約以解決勞務需求，實有將

降低甄選勞工之成本由勞工負擔之虞，顯與勞動基準法定

期契約之目的有所違背，且損及勞工工作權益，...」。

四、邇來迭有民眾或團體反映部分地方政府辦理公立幼兒園契

約進用人員之甄選及薪資相關事宜，有以下未依規定辦理

之情事:

(一)簽訂逾6個月以上之定期勞動契約。

(二)未辦理公開甄選作業進用逾3個月之定期勞動契約人員

。

(三)委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統一擬具甄選簡章卻由各幼兒園

分別辦理甄選作業。

(四)定期契約所定薪資未依本辦法第13條薪資規定辦理。

五、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及第19條規定，學前教育之興辦及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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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係屬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之權責，爰請貴局（府）

應本權責督導所屬幼兒園務依前開規定辦理，以免有違法

之情事。爾後如再有未依本辦法規定辦理之情形並經查證

屬實，將扣減補助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所屬公立幼兒

園配合幼照法增置人力經費之補助比率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本署國中小組 2018-02-02
10:47:53


